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4.04. 23修訂

臺北市福林國小畢業生「第二類市長獎」
                   與「福林一生一專長暨特殊才藝獎」之申請表
******************申請人：六年＿＿＿＿＿班  姓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1. 請詳填下表各欄位，主辦單位欄請填寫獎狀之用章機構。

2. 「特殊才藝」：依本校「特殊才藝獎積分計算標準暨審查原則」（見背面）為依據轉換積分； 「教育111」：以本校「一生一專長認證記錄」為依據，查驗在每一學年度中有達到「高標認證」的項目。每通過1項高標認證，計為1分；2項計為2分，以此類推。
3. 請將證明資料依編號排序，連同本申請書，交予各班導師初審。
	＊申請表最後總分計算：　　　　初審檢查結果：□無誤　　□更正____分
「特殊才藝」計______（分）×70%＋「教育111」計_______（分）×30%＝____________（分）


	教育111小計____分分
	認證項目
	已通過高標認證項目數
	換算積分
	初審檢查

	
	跳繩
	
	
	· 無誤 □更正____

	
	樂樂棒球
	
	
	· 無誤 □更正____

	
	游泳
	
	
	· 無誤 □更正____

	
	直笛吹奏
	
	
	· 無誤 □更正____

	
	唱歌認證
	
	
	· 無誤 □更正____

	    特殊才藝小計_____分
	獎狀編號
	主辦單位
	競賽名稱
	獲得獎項
	換算積分
	初審檢查

	
	
	
	
	
	
	· 無誤

· 更正____

	
	
	
	
	
	
	· 無誤

· 更正____

	
	
	
	
	
	
	· 無誤

· 更正____

	
	
	
	
	
	
	· 無誤

· 更正____

	
	
	
	
	
	
	· 無誤

· 更正____

	
	
	
	
	
	
	· 無誤

· 更正____


此頁為第  1  頁，共____頁

	＊ 請 將 此 頁 特 殊 才 藝 積 分 累 計 到 第 １ 頁
	獎狀編號
	主辦單位
	競賽名稱
	獲得獎項
	換算積分
	初審檢查

	
	
	
	
	
	
	· 無誤

· 更正____

	
	
	
	
	
	
	· 無誤

· 更正____

	
	
	
	
	
	
	· 無誤

· 更正____

	
	
	
	
	
	
	· 無誤

· 更正____

	
	
	
	
	
	
	· 無誤

· 更正____

	
	
	
	
	
	
	· 無誤

· 更正____

	
	
	
	
	
	
	· 無誤

· 更正____

	
	
	
	
	
	
	· 無誤

· 更正____

	
	
	
	
	
	
	· 無誤

· 更正____

	
	
	
	
	
	
	· 無誤

· 更正____

	
	
	
	
	
	
	· 無誤

· 更正____

	
	
	
	
	
	
	· 無誤

· 更正____

	
	
	
	
	
	
	· 無誤

· 更正____


此頁為第＿＿＿頁。                   表格不夠，請自行影印
	◎台北市士林區福林國小特殊才藝獎積分計算標準暨審查原則

       名次

獎別

第一名

第二名

第三名

第四名

第五名

第六名

備註

特優

優選

佳作

入選

國際性

10

9

8

7

6

5

全國

（含台灣區）

10

9

8

7

6

5

直轄市級

8

7

6

5

4

3

跨區

（含外縣市）

6

5

4

3

2

1

單一行政區
5
4
3
2
1
1
校際性比賽

4

3

2

1

1

1

一般機關團體

之公益活動

3

2

1

1

1

1

本校才藝活動
3

2

1

1

1

1

1. ＊審查原則：

2. 該學年度之畢業生有足以為全畢業生表率之事蹟者，且經該學年度之導師共同推薦，則為特殊市長獎之第一順位人選。若該年度無此項推薦人選，則以「特殊才藝」之積分高者，為優先順位。第二類市長獎取全學年特殊才藝積分最高之N位者，不受班級之限制。（97.5.19修正）
3. 「特殊才藝」績分最高的前N名獲第二類市長獎。（N=畢業班級數÷3，無條件進位至個位數）

4. 本校定期評量、學期總成績表現優異、寒暑假作業優良、多元智慧獎狀，小學士、小碩士、小博士等不列入計算。(103.05.06增修)
5. 採計積分之競賽活動，應提出相關佐證資料，如獎狀、獎盃，送交級任老師審核。獎盃之採計：申請人需於申請明細上詳載獎項名稱，以利審查人避免同一獎項重複計分之情事。若獎盃上無學生之姓名，則申請人需自備主辦單位之相關佐證資料，無佐證資料者該項不予計分。（97.5.19修正）同一作品獲不同獎項則須擇優採計，不重複計算。(103.05.16)
6. 為鼓勵學生參加美術創作，優勝獎項仍然採計，獲超金牌以四分計算、金牌為三分、銀牌兩分、銅牌一分，以資獎勵。（104.4.23修正）
7. 考量團隊合作得獎不易，經由選拔組成的團體所獲獎項仍應比照個人計分。（102.5.16修正）但精神總錦標不算入分數(102.05.16修正)
8. 校際性、區級、直轄市級、全國、國際性之認定，比賽之主辦單位均需為公立機關，且從佐證資料之頒獎單位作為認定。（97.5.19修正）
8.  一般學習及全班性參加活動或具推廣鼓勵性質活動，不列入分數內：如英語單字會考及校外健康操觀摩賽等。(102.05.16修正)
9.  低年級說故事比賽優勝算為校內活動以一張一分為計。(103.05.06增修)
10. 無名次之證書不列入計算。(103.05.06增修)
11. 一生一專長中之樂樂棒無高、低標之分，達到就通過。(103.05.06增修)



